《西安市重要矿产资源调查报告》审查意见书

[bookmark: _Hlk130460890]依据《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白名单管理规则（试行）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3〕49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服务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规〔2023〕1号）等有关文件，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有限公司在西安市域范围内开展重要矿产资源调查工作，并编写了《西安市重要矿产资源调查报告》（简称《调查报告》）。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陕自然资矿储委函〔2025〕第69号），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对《调查报告》进行了审查，评审意见如下：
一、概况
本次调查区范围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确定的西安市所辖13个区（县）行政界线范围，包括11个区（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阎良区、临潼区、长安区、高陵区、鄠邑区）及2个县（蓝田县、周至县），面积共计10096.89km²。西安市交通位置优越，京昆、包茂、福银、连霍等9条高速公路汇交于此，6条国道干线通过，市区与所辖区（县）形成紧密的交通网络，城市公交、地铁及过境公路、铁路、机场等构成西安都市圈及全国交通枢纽。
二、矿业权设置
截至2020年底，西安市境内秦岭山地区矿业权已全部退出，涉及金、铅、锌、铁、铜等重要矿种矿山共8家，其中鄠邑区3家、蓝田县2家、周至县3家。截至2023年底，渭河盆地区粘土砖厂全部关闭。
截至2025年5月底，西安市有采矿权4个，其中地热3个、矿泉水1个，均为重要矿产。地热采矿权分布在碑林区（2个）、莲湖区（1个），矿泉水采矿权分布在长安区（1个）。
三、调查区矿产资源状况
（一）地质概况
调查区北部平原区为渭河盆地的组成部分，属地堑式凹陷；南部秦岭北麓山地区，属于北秦岭构造带的组成部分。北部平原区第四系广泛分布，古近系、新近系主要分布在骊山东南丘陵及东部黄土台塬区；南部秦岭北麓山地区前寒武纪地层主要有新太古代基底岩系太华群上亚群上岩组，早-中元古代地层主要有铁铜沟组和宽坪群，中元古代地层主要有秦岭群、熊耳群以及高山河组，早古生代地层有丹凤群、斜峪关群和中泥盆统，晚古生代石炭纪至二叠纪、中生代晚三叠世至中侏罗世地层以及白垩纪地层主要分布在周至县境内。
秦岭北麓山地区构造活动强烈，断裂及褶皱的主要构造线方向与区域主体构造方向一致，均呈近东西向延伸。秦岭北麓山前断裂构成了渭河盆地与秦岭山地的分界线，为南升北降的高角度正断层；主要褶皱构造有甘峪复向斜、老君岭复背斜、板房子复向斜等。秦岭北麓山地区岩浆岩较为发育，从超基性岩到酸性岩均有产出。
（二）矿产资源
调查区内北部渭河盆地区以地热和矿泉水为主，砂石土类矿产主要分布在盆地边缘山前地带和渭河两岸；南部秦岭北麓山地区以金、铜、铁、石墨等战略性矿产为主，还分布其他一般金属非金属矿产。西安全市已发现矿产56种，其中能源矿产2种、金属矿产23种（含贵金属矿产3种、有色金属矿产7种、黑色金属矿产5种、三稀金属矿产8种）、非金属矿产28种、水气矿产3种。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1.报告提交单位对《调查报告》及利用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均已做出了书面承诺，若因虚假（或不合法）内容造成的不良后果，承诺人自行负责。
2.截至2025年5月31日，调查区范围内无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的评审备案及审批情况。
五、评审意见
调查基准日为2025年5月31日。
《调查报告》充分收集了西安市所辖13个区（县）内涉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附录所列34个重要矿产及一般矿产的以往地质勘查成果资料，重点调查了上表矿区和矿业权现状，对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情况进行了调查。利用资料真实可靠，调查结果基本符合实际。
经审查，同意《调查报告》如下结论：
（一）新城区、未央区、阎良区和高陵区没有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分布，依据《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白名单管理规则（试行）>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3）49号〕第一章第一条，辖区范围内无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可纳入“省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白名单”管理。
（二）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内已查明的重要矿产仅有地热和矿泉水，由于地热、矿泉水等矿产埋藏较深，符合《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服务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规〔2023〕1号）不作压覆处理的第四种情形，即“压覆地热、矿泉水、煤层气等流体矿产，但不影响矿产资源正常开发利用的，可不作压覆处理”，可将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纳入“省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白名单”管理。
（三）灞桥区、临潼区、长安区、鄠邑区、蓝田县和周至县，因行政管辖范围内有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分布，建议不纳入“省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白名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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